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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

案号：01F20254688

致：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微公司”）的委托，并根

据上市公司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

律顾问。

本所已于 2026年 4月 23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微半导

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6年 5月 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同意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147号），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

请。现就中微公司实施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和发行数

量情况进行核查，并在此基础上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微半导体

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

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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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交

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委

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

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所的各项文

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本所律师

已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位出具

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四、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其他材料一起披露，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本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总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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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上

市公司出具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文件，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杭州众芯硅、宁容海川、临安众芯硅、临安众硅、杭

州芯匠、杭州众诚芯等 41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合计持有的

杭州众硅 64.69%股权。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拟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最终的发行数量及价格按照本次交易经证券监管

机构做出的注册方案确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

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上市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2026年 4 月 23日，中微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本次权益分派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28,840,93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9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20,094,325.85元，转增 308,132,05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936,972,987股。

2026年 5月 23日，中微公司披露《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52），2025年年度权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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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6年 5月 28日，除息日为 2026年 5月 29日。上述 2025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6年 5月 29日实施完毕。

三、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一）发行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为 216.77元/股，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中微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9股，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145.25元/股。

（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根据《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个股，不足一股的部分由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并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发行价格调整后，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调整

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发行股份数

量（股）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

量（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的比例

1 杭州众芯硅 626,698 935,279 8.92%

2 宁容海川 121,652 181,553 1.73%

3 临安众芯硅 71,682 106,978 1.02%

4 临安众硅 62,034 92,58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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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发行股份数

量（股）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

量（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的比例

5 杭州芯匠 37,988 56,694 0.54%

6 杭州众诚芯 18,571 27,715 0.26%

7 朱琳 6,476 9,665 0.09%

8 台州金石投资 863,679 1,288,948 12.29%

9 扬州朗智 526,138 785,204 7.49%

10 国孚领航 526,109 785,161 7.49%

11 杭州富浙 507,071 756,749 7.22%

12 浙江富浙 507,071 756,749 7.22%

13 深圳达晨 415,845 620,604 5.92%

14 杭州达晨 249,507 372,362 3.55%

15 安徽丰禾 239,101 356,833 3.40%

16 宁波蓝郡 202,868 302,760 2.89%

17 小满投资 123,674 184,570 1.76%

18 宁波领芯 109,369 163,221 1.56%

19 蔡刚波 69,763 104,114 0.99%

20 长兴青鸟 119,698 178,637 1.70%

21 王敏文 108,520 161,954 1.54%

22 张久海 107,979 161,147 1.54%

23 青岛东证 143,415 214,032 2.04%

24 石溪投资 95,640 142,733 1.36%

25 江苏毅达 119,550 178,416 1.70%

26 朗玛六十三号 102,566 153,070 1.46%

27 江苏中小基金 77,925 116,296 1.11%

28 朱力昂 71,080 106,080 1.01%

29 杭州北峰 98,224 146,589 1.40%

30 温润贰号 100,106 149,398 1.42%

31 中信投资 95,822 143,005 1.36%

32 江苏疌泉 65,989 98,481 0.94%

33 朗玛五十九号 76,925 114,802 1.09%

34 毅达鼎祺 77,137 115,119 1.10%

35 朗玛六十号 76,925 114,802 1.09%

36 嘉兴邦拓 51,425 76,74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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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调整前发行股份数

量（股）

调整后发行股份数

量（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的比例

37 毅达太湖 38,962 58,148 0.55%

38 宁波毅达 38,962 58,148 0.55%

39 达晨财智 47,525 70,926 0.68%

40 杰正投资 27,062 40,387 0.39%

41 温润安享 1,267 1,890 0.02%

合计 7,028,000 10,488,545 100.00%

除上述调整外，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其他事项无变化。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根据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调

整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事

宜，符合交易各方签署的交易协议约定，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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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黄素洁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沈国权 宋 怡

经办律师：

吴圣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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